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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铜盘中学 2025 年校服采购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

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 号)精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中小

学生校服选用采购专项检查行动的通知》(教基厅函〔2022〕12 号)和《福州市

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我校校服采购工作

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

中小学生校服选用采购专项检查行动的通知》（教基厅函〔2022〕12 号）和《福

州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确保我校校服采购工作公开、公平、

公正、规范，保障学生利益，提升校服品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二、校服采购工作领导小组 

经与初一、高一年段家委会充分沟通，获得家长委员会授权后，由校长办公

室及党组织会议集体决策，同意采购初一、高一年段校服，并成立校服采购工作

领导小组 

组长：邹黎华 杜石水 

副组长：朱云  

成员：赵榕萍、王志霞、初一年段长、高一年段长、家长委员会代表 

机构职责：全面负责校服采购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督，制定采购工

作方案，审定校服采购结果等。 

三、校服选用组织 

成员：赵榕萍、王志霞、初一年段长、高一年段长、学生及家长代表、社会

代表、教师代表 

职责：具体负责校服采购的各环节实施工作。 



四、采购原则 

公开透明原则：采购全过程公开，包括采购信息、采购流程、评审标准、中

标结果等，接受师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公平公正原则：对所有参与校服采购的供应商一视同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

序和标准进行评审，杜绝任何歧视性待遇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质量优先原则：将校服质量放在首位，确保校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学校要

求，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和穿着安全。 

实用美观原则：校服设计应简洁大方、实用舒适，体现学校文化特色和学生

精神风貌，同时兼顾学生日常学习和活动需求。 

经济实惠原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合理控制校服价格，使大多数学生家

庭能够承受，避免校服采购给学生家庭带来过重经济负担。 

五、采购流程 

    （一）集体决策 

1.每次采购前,将校服采购纳入“三重一大”事项，在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

通的基础上（取得家长委员会授权），由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形成会议纪要。 

2.选用校服的学校按照校服着装规范和管理要求，合理确定选用需求(包括

款式、套数、件数、价格区间等)，制定工作方案，启动征集校服采购意向。 

（二）征集采购意向 

1.将班子会决策的校服选用工作方案按照自愿原则广泛征求家长意见，确定

是否选用校服（确定选用校服应征得采购相应年级 2/3 以上家长同意）。 

2.学校原有校服款式获多数认可的，可继续沿用，保持校服款式相对稳定。 

（三）组建校服选用组织 

学校成立由学校管理人员、家长委员会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

表与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负责选用、采购、监督等工作，其中学

生和家长代表占比不得低于 80%。 

（四）校服选购模式 

校服选购模式为选用组织委托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公开招标确定供货企业。 

（五）发布采购需求 

1.确定校服采购方案，以多种方式公开发布，并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报备。 

2.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校服招标的，按公开招标流程发布相关信息。 

（六）确定供货企业 



不得对参加展示展评的校服企业资格和评分标准等方面设置歧视性条件，如

要求供货企业必须为本地企业，或要求企业在当地设厂、纳税等。 

1.选用组织委托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公开招标确定企业 

（1）选用组织和第三方招标代理机构沟通选用需求、注意事项、质量要求、

价格区间、服务要求等事项，并由学校和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委托合同。 

（2）选用组织审查招标代理机构制作的招标文件，确认无误后，由招标代

理机构发布招标公告。 

（3）选用组织选派代表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评标工作。 

（4）招标结果报选用组织确认。 

（七）公示采购结果 

1.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对拟确定的校服供货企业名称、款式、质量标准及检测

项目、采购价格、采购流程、服务年限、售后服务和意见反馈渠道等信息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2.公示期间无异议，或相关反映问题得到有效处理，方可签订合同。 

（八）签订采购合同 

1.由学校与供货企业签订采购合同，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

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代收取校服费用。 

2.校服费用纳入代收代办费管理，缴入学校专用账户，专款专用，并及时公

开财务收支情况。 

（九）校服检查验收 

1.校服发放前，按照合同约定，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验收。重点查验法定

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量检验报告原件及成衣质量标识，并抽取不同批次

和样式的校服若干套（件）留样封存。 

2.采用“双送检”验收的学校，检验费用不得向家长收取。 

（十）售后服务监督 

1.采购结束后，及时公示质检报告和售后服务相关事项，督促供货企业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做好售后服务。 

2.定期组织开展校服满意度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后续采购的依据。 

（十一）资料存档备案 

1.采购结束后，将采购各环节相关资料（如会议纪要、检测报告、投诉处理、

视频、照片等）存档备查。 



2.及时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采购方案、采购合同，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监

督。 

 

福州铜盘中学 

2025 年 9 月 


